
  臺北市中正國小 111 學年度六年級應屆畢業生國中新生分發家長注意事項 

親愛的六年級家長，您好： 

由於公立國中新生入學作業即將開始，教務處也要開始製作國中入學卡，因此，請

您協助以下事項，以便能於規定的時程內送達至各國民中學，以維護學生就學權益。以

下的流程說明，請您協助配合，誠摯的感謝您的合作~ 

1. 國中學區分發以學生的所在戶籍為準，設籍時間以該名學生至戶政機關辦理設籍為

計算基準日，如果需要戶籍異動，建議盡快將戶籍遷好，並確定學生學區及就讀的

國中，以免造成子女就學分發的困擾。 

※教育局規定學生若為『寄居』者，應將戶籍轉回實際居住地就讀。 

※如果學生想要進入額滿國中就讀，審核上較為嚴格，「父及母」或法定監護人則

要與學生共同設籍。 

2. 準備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詳細記事)，並在影本的右上角寫上學生的班級、座號、

姓名，正本經各班導師核對後會歸還給學生帶回家。如果是繳交謄本，將不發還，

直接送達學生所屬國中。 

※如果戶籍資料沒有更動，用舊的戶口名簿也可以。 

※由於戶政機關資料僅顯示最後一次遷移戶口之設籍日，如果學生上次「設籍地」

也是在同一學區內，則請家長申請戶籍謄本，並繳交戶籍謄本正本，或換發新式

戶口名簿(必須有詳細記事)，將可採計在本學區最早之設籍日（但幾次遷徙地必

須在同一學區內，且日期是銜接的）。 

3. 根據學生的戶籍資料，請填寫國中入學資料表（黃色），每個欄位都需仔細填寫，

最後請家長蓋章或簽名確認。 

※遷入日期：以學生本人設籍日期為準，通常在戶口名簿的記事欄上會註明「遷入」

或「出生登記」等字樣）以作為遷入日期的依據，若戶口名簿的記事欄沒有註明

學生遷入此戶籍的時間，則請申請戶籍謄本。 

※監護人：監護人姓名一旦填入，升學卡家長的設定就是該位監護人，部分國中要

求家長在升學卡必須蓋章，不能簽名，因此請家長審慎填寫。 

※聯繫對象：為了使國中校方能確實聯繫到各位家長，因此，請完整填寫住宅電話、

公司電話及手機號碼，以避免國中資訊無法如期傳達給家長。 

4. 交件時間：請在 3月 3日(五)前繳交下列文件給各班導師： 

戶口名簿影本(詳細記事)或 112 年度的戶籍謄本正本（內含學生與父或母）（本

資料將送至國中，不發還）。 

戶口名簿的正本(詳細記事)（老師核驗完後，將歸還給學生帶回家） 

完成填寫國中入學資料表（黃色）。 

○4 完成填寫國中本土語言調查表(白色)。 

※相關作業時程請見背面；國中分發事宜（包括學區）可參考臺北市教育局網站。 

※外籍生入學方式比照一般生，戶口名簿則改以外僑居留證正本及影本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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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國小 111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國中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工作進度表 

時程 作業項目 
學生(家長) 
協助事項 

導師協助事項 

即日起至 
3/3 
(五) 

2/24(五)發放以下
資料 
1.(粉紅色/雙面) 
給家長的注意事
項及工作進度表。 

2.(黃色/單面) 
國中入學資料表。 

3.國中本土意願調
查 表 ( 白 色 / 單
面)。 

1.準備戶口名簿正本(詳
細記事)及影本，或戶籍
謄本。 

2.依注意事項完整填寫學
生國中入學資料表（黃
色）。 

3.填寫國中本土意願調查
表(白色)。 

4.繳回相關文件給各班導
師。 

※導師請於 3/10(五)
彙整下列文件： 

1.學生的戶籍謄本正本
或詳細記事戶口名簿
影本(必須與戶口名
簿正本核對無誤) 

2.(黃色)國中入學資料
表，並確認所有欄位
均已清楚填寫。 

3.確認學生的班級、座
號、姓名已寫在戶籍
影本的右上角。  

4.確認家長填入的入學
卡資料與學生的戶籍
資料相符 （遷入日期
及戶籍地址）。 

5.在3月10日(五)中午
前完成輸入到校務系
統的作業（參考「畢
業生學籍資料輸入說
明」），並依學生的座
號順序將升學卡資料
表（黃色）、戶籍資
料、本土意願調查表
分成 3 堆，繳回教務
處註冊組。 

3/3 
(五)  
│ 
3/10 
(五) 

1.核對學生資料並
輸入校務行政系
統。 

2.核對畢業生基本
資料電子檔，並依
戶口名簿修正學
生學籍資料。 

3.彙整國中新生資
料電子檔。 

※如果需要補件，將
電話聯繫家長，請
協助於時限內繳
交至教務處註冊
組。 

※共同學區分發：若學生
設籍於兩所以上學校之
共同學區，請務必審慎
考量後填寫並簽名，入
學卡送達國中後，不受
理更改。若選擇的學校
宣告額滿，須依照該國
中規定，接受其改分發
之學校，不得要求重新
選擇分發原共同學區之
其他學校。 

3/13(一) 
│ 

3/15(三) 

1.發放正式國中入
學卡給家長蓋章。 

2.最後一次更正資
料。 

3.收回經導師蓋章
後的國中入學卡
（正式版），交由
行政核章。 

1.請學生當天交給家長確
認無誤並蓋章後，第二
天交回。 

2.若仍有錯誤請用紅筆更
改於卡上，隔天一早立
即交給導師轉交教務處
註冊組換新卡。 

1.將錯誤的升學卡收
齊，當天於早上 9點
前交給註冊處更改。 

2.請導師在正確的升學
卡上蓋章，以全班為
單位，依座號順序於
3月 17日(五)中午前
交給註冊組。 

至 3/20 
(一)止 

1.行政核章。 
2.註冊組製作名冊及電子檔、戶籍資料等裝袋。 
3.入學資料於期限內送達各國中教務處。 

5/4(四) 
本校轉發額滿學校
複審通知單。 

家長依據國中的通知書做
必要的程序。 

導師當天轉發通知單。 

5/22(一) 
│ 

5/23(二) 
轉發新生入學卡 

請學生帶回新生入學卡，
請妥善保管，並詳讀入學
卡上之說明，於報到當日
持入學卡至國中報到。 

導師轉發及簽收。 

※持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學生，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的鑑

定後，始能分發至適當學校就讀。因此現階段仍比照一般生入學方式處理。 


